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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么是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

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

合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95号）精神，深化产教融合、产学合

作、协同育人，汇聚企业资源支持高校专业综合改革和创新创业教育，

自2014年起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面向企业征集合作项目，由企业提供经

费和软硬件支持，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。

项目实施以来取得了良好效果，促进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的合作

共赢。

二、如何申报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

符合项目参与条件的企业随时通过“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”

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平台”，网址：http://cxhz.hep.com.cn）提交项目指

南，项目指南经审核符合要求后，通过项目平台动态发布。教师可以登

录“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平台”后点击“产学合作”-“查看企

业项目指南”查看企业项目指南。在“企业项目列表”页面中，可根据

“企业名称”“项目名称”“项目类型”“涉及专业及产业方向”检索

项目。教师在申报前先与企业对项目的申报要求、建设任务、结题要求

等内容进行对接和沟通。

三、申报时若涉及高校项目管理部门盖章，如何办理手续

项目通过平台系统进行申报，涉及到高校项目管理部门盖章，则需

要按照以下步骤完成：

http://cxhz.hep.com.cn/


第一步，教师完成申报书或协议书填写并由所在学院分管副院长审

核，若需要高校代表签字则由二级学院审核领导签字并盖所在学院公章。

第二步，“高校项目管理部门意见”加盖教务处公章。

四、如何确定项目是否立项

项目立项结果由高校项目管理部门审核确认，并通过项目平台备案

后生效，教育部不再发布项目立项通知。

五、项目如何结题

项目实施期限到期后，由高校项目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结题验收工作，

项目负责人应根据项目申报书及项目合作协议等约定，通过项目平台向

合作企业提交结题报告、结题成果等材料，企业进行结题验收并形成验

收结论，学校审核企业验收结论后，发布本校的结题验收结果。教育部

不再以通知形式发布项目结题验收结果。

学校每年仅在11月份组织一次集中结题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六、结题后，学校有什么支持政策

根据学校目前的政策，负责人在获得项目结题证书后，直接认定为

市级教改项目（无奖励）。

七、其他

其他未尽事宜，可参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教育部产学合作

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高厅〔2020〕1号）、《教育部高

等教育司关于调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运行模式及征集2024年产学合

作协同育人项目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、通知。

以上内容仅供参考，若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或者学校文件不一致，

以正式文件通知为准。


